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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旦大学关于推进在线课程建设和改革的

实施办法 

（2018 年 9 月 25 日经复旦学院院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） 

 

根据《复旦大学 2020 一流本科教育提升行动计划》的

总体规划，为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，加快推

动我校在线课程建设和混合式教学改革，加强对在线课程的

统筹管理与规划布局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 在线课程建设类型 

复旦大学在线课程建设方式分为学校牵头建设和教师

自主建设两类。学校牵头建设课程主要涉及通识核心课程、

学科特色课程等，教师自主建设课程结合教学改革的实际需

求，适用于其他所有课程。 

二、在线课程建设目标 

坚持“建用结合”的原则，通过校院两级联动机制，实

现三类在线课程建设目标。 

（一）面向全国高校和社会推广复旦教育品牌。集中力

量推进通识核心七大模块课程、学科特色课程等的在线建

设，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，提升复旦品牌课程的社会影响力。 

（二）为学有余力的学生开拓多专业学习渠道。加快推

进跨校辅修专业和第二专业等的在线专业建设和改革进程，

打破授课时空限制，为更多学生开展主修专业之外的专业学

习提供机会。 

（三）提升校本课程教学质量。推进基于在线课程的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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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式教学（翻转课堂）改革，转变传统课堂教学模式，提升

课程教学质量和效果。 

三、在线课程建设任务和支持政策 

（一）建设经费。学校牵头建设课程中，通识核心课程

由学校和合作行业公司出资建设；学科特色课程由院系和学

校共同出资建设，学校根据院系实际支持额度，按 1:1给予

配套。教师自主建设课程以立项方式管理，通过立项的课程

由院系用常规教学经费支持建设，学校配套支持 2 万元/项。  

（二）专项绩效。对完成在线课程建设并通过验收的课

程负责人及其教学团队，给予一次性建设期专项绩效（学校

牵头建设课程基础标准：1万元/学分，教师自主建设课程基

础标准 1 万元/门）。对实施混合式教学改革的课程负责人及

其教学团队，在正式运行后的前 3 个开课学期，给予运行期

专项绩效（基础标准：0.5 万元/门）。对获得国家或上海市

级在线课程荣誉称号者，另按规定给予奖励绩效。各教学单

位在线课程建设和改革情况纳入本科教学绩效考核。 

四、在线课程建设规范 

（一）在线课程版权。教师以复旦大学教师身份主讲的

在线课程属于职务作品，版权归属学校或教师本人所有，不

可转让或共享给第三方。学校自 2017 年 5 月与北京超星尔

雅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。除该公司外，学校尚未

与其他相关企业签订官方合作协议。各单位和教师在与其他

相关企业开展在线课程合作开发建设前，应及时向学校教务

处报备，获学校许可并确认版权归属后，方可开展建设。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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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享有对复旦大学标志的名称权和注册商标专用权。在线课

程使用学校标志即代表该课程由复旦大学开发制作，须获得

学校许可后使用。 

（二）建设和改革过程管理。学校牵头建设课程由学校

统一策划和推进。教师自主建设课程按照《复旦大学在线课

程建设和教学改革项目立项管理办法》进行规范管理，明确

工作流程和任务要求。 

（三）摄制服务商管理。为保障学校和教师权益，对承

接我校在线课程的摄制公司进行规范化管理。通识核心课程

等合作建设课程，由战略合作公司承担摄制服务；其他由学

校或院系出资建设的课程，需在校方认可的在线课程摄制服

务商中进行选择（具体详见《关于规范课程视频摄制服务供

应商的通知》复旦教通字[2017] 23 号）。 

本办法由本科生院负责解释，自公布之日起实施。 


